建设部关于确保玻璃幕墙质量与安全的通知
建设[1994]776号
近年来，各地、特别是沿海城市兴建了大批采用玻璃幕墙做外围护结构的建筑，对提高建筑品质、丰富城市景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部分玻璃幕墙工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玻璃幕墙设计方责任不清，设计达不到标准或缺乏严格的设计审核；加工制作与施工安装中存在标准不清、材质低劣现象和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行为，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工程隐患，致使幕墙玻璃开裂、脱落等工程事故时有发生；还有的使用后出现空气渗透、雨水渗漏，风压变形大、保温性能差、光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缺陷、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严重的不得不拆除重建，有的项目大批量使用玻璃幕墙，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为加强管理，确保玻璃幕墙的质量与安全，使该项技术充分发挥其效益，现通知如下：
一、要建立、完善玻璃幕墙加工制作、施工安装企业资质审查制度。凡从事玻璃幕墙加工制作或施工安装的企业；必须经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方准进入建筑市场。企业内设置幕墙设计机构的，其设计能力亦应列入企业资质审查内容。凡未取得资质审查合格和登记注册的企业不得承接与玻璃幕墙相关的技术设计、加工制作、施工安装等工作，其相关产品也不得在建筑工程中使用。
二、要适度控制采用玻璃幕墙建筑的数量和规模，避免滥用。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自然条件，制定在本地区适度使用玻璃幕墙的具体管理办法。各地城市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掌握玻璃幕墙建设项目的审批，高层、超高层隐框玻璃幕墙建设项目作为严格控制、审批的重点。
三、要明确玻璃幕墙的设计责任。负责玻璃幕墙设计的建筑设计单位与玻璃幕墙制作图设计单位应协同配合并明确设计责任。鉴于玻璃幕墙设计涉及多环节、多专业的特点，建筑设计单位和制作厂家不应单独承担，需协同完成，建筑设计单位在玻璃幕墙设计中负责选型、提出设计要求。幕墙制作图设计单位根据建筑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要求具体负责玻璃幕墙的技术设计，确定幕墙材料，选择制作厂家及施工单位，全面负责制作加工、施工安装工程的质量，它是玻璃幕墙设计的专项负责单位。
四、要强化玻璃幕墙加工制作阶段的管理。玻璃幕墙加工制作厂家要有产品企业标准，完善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配套完善的制作机具和必要的检测手段。玻璃幕墙的加工制作必须满足幕墙制作图的设计要求。隐框玻璃幕墙必须在具备生产条件的专门工厂内加工制作。生产厂家要出具玻璃墙物理耐用年限及保险年限的质量保证书。
五、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玻璃幕墙在施工安装前必须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性能检测，凡达不到设计要求的玻璃幕墙不得安装使用。
六、从事玻璃幕墙设计、施工的企业，要有完善的产品质量与企业标准，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企业要负责对幕墙设计、施工人员技术培训、指导、监督和管理，并负责岗位考核。各关键工序的技术人员和技工应持有岗位合格证书，保证上岗操作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切实保证玻璃幕墙的质量。
七、要实行玻璃幕墙工程监理制度。凡采用玻璃幕墙的工程必须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开工前要对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核，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方能开工。凡是高层、超高层建筑的隐框幕墙，必须委托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由监理工程师全面监理幕墙施工安装质量。工程完工后，要由当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组织检测和质量验收评定，达到合格标准要求的，方可交付使用。
八、玻璃幕墙的设计、材料选用、制作及施工和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标准、规范。在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尚未颁布前，其主要有关内容在现阶段可参照本通知附件执行。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严格审查、把关，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直至撤销资质。
十、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在1995年上半年内组织一次对本地玻璃幕墙工程项目的质量全面检查，并出具检验报告，对不符合本通知精神的工程项目要严令其改正，对已造成质量与安全事故的工程项目要采取围护、补救等措施，甚至重新安装。对已造成质量事故者要追究有关单位的责任，严肃处理并将检查与处理结果报建设部勘察设计司。
附件：玻璃幕墙设计、制作、施工安装若干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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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作为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使用的玻璃幕墙，不得在抗震设防烈度大于8度的地区采用。
㈡玻璃幕墙金属构件应采用精制铝合金型材，并符合GB5237标准要求；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厚度不宜低于AA15级；幕墙的主要铝合金型材横截面大小应经计算确定，铝合金杆件型材截面受力部分的壁厚不应小于3mm。
㈢对于可能直接造成人身伤害的玻璃幕墙应采用安全玻璃，否则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幕墙使用热反射镀膜玻璃时，应采用真空磁控阴极溅射镀膜玻璃；对弧型玻璃幕墙，可考虑采用热喷涂镀膜玻璃。玻璃在安装使用时，应严格检查表面质量及外观几何尺寸偏差，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钢化玻璃表面不得有伤痕。
㈣隐框及半隐框幕墙的中空玻璃所用密封胶必须采用结构硅酮密封胶和丁基密封腻子，明框幕墙的中空玻璃的密封胶可采用取硫密封胶和丁基密封腻子。结构硅酮密封胶必须有生产厂家出具的粘结性、相容性的试验合格报告，以及物理耐用年限和保险年限的质保书和国家认定的检测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玻璃幕墙所用结构胶、耐候胶在施工安装前应严格检查出厂日期，凡超过使用日期的胶、严禁在幕墙工程中使用。
㈤玻璃幕墙均应由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抗风压变形、抗空气渗透、抗雨水渗漏三项基本性能检测，根据功能要求还可进行其它性能检测，抗风压变形检测时，应采用五十年一遇的瞬时风值。在瞬时风压作用下，幕墙主要受力杆件的相对挠度不应超过L/180（L为主要受力杆件的长度），绝对挠度不应超过20mm。
㈥玻璃幕墙不应承受主体结构的内力。幕墙结构设计应考虑自重、风荷载、地震作用和温度用途的最不利组合及组合系数。抗风设计取用五十年一遇的瞬时风压值。采用局部压力增大系数按静荷载计算。抗震设计中，幕墙地震作用系数max应乘以动力系数3.0温度作用效应按年最大温度变化80度计算。
㈦玻璃跨中挠度计算值不应大于a/100及30mm（a为玻璃短边长度）。幕墙与主体结构的受力预埋件的锚板与锚筋应按现行《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设计。连接锚固件不应采用膨胀螺栓，连接配件均应进行有效防腐处理。隐框及半隐框玻璃幕墙应按有关规范规定计算最大风荷及自重作用下结构硅酮密封胶的粘结宽度，且不小于有关标准规定的最小值。
㈧隐框幕墙必须在有围护的车间内加工，同时按有关规范规定每日进行结构硅酮密封胶的均匀性、凝固时间、固化程度等检测。施工安装时的搬运、安装都必须待所用胶全部固化后方可进行；在胶固化前应有临时固定措施。幕墙加工制作时，应保持环境清洁。

